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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环审表〔2025〕14号

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
关于内蒙古自治区西乌珠穆沁旗太基敖包金矿勘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西乌珠穆沁旗道伦达坝铜矿开发有限公司：
[bookmark: _GoBack]你单位报送的《内蒙古自治区西乌珠穆沁旗太基敖包金矿勘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已收悉。由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西乌旗分局委托内蒙古环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锡林郭勒盟分公司对《报告表》进行了技术评估，出具了评估报告（锡环投评估表〔2025〕07号）。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本项目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乌珠穆沁旗西南约70km，行政区划隶属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吉仁高勒镇管辖。勘查区地理坐标：东经116°42′52″～116°45′02″；北纬44°16′14″～44°17′18″，勘查面积5.5km2。本次勘查工程共设计布置3条临时道路、5个探槽、4个钻孔，用地性质均为临时用地，用地面积合计6161m2。槽探累计工程量155m3，钻探累计工程量1320m。临时占地手续已取得西乌旗林业和草原局相关批复文件。该项目劳动定员8人，实行每天8小时工作制，野外勘查期2个月，共60天。项目总投资315.94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4.4万元，占总投资的7.72%。
《报告表》认为，对照《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7号)中的相关规定，不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中限制和淘汰类项目，属于允许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项目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吉仁高勒镇扎格斯台嘎查，根据《西乌珠穆沁旗自然资源局《关于西乌珠穆沁旗道伦达坝铜矿开发有限公司太基敖包金矿勘探范围是否位于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的复函》，结合内蒙古自治区“三线一单”公众端应用平台查询结果，确认项目所在地不在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项目占用基本草原（天然牧草地）0.6103公顷，已取得西乌珠穆沁旗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内蒙古自治区西乌珠穆沁旗太基敖包金矿勘探项目临时占用草原的许可》（西林草临占字[2025]11号）。项目勘探范围内不涉及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国家地质公园、林地、湿地。项目探矿权范围不涉及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其他文物遗迹，不在历史文物限制开采区内通过对该项目“三线一单”符合性分析，项目的建设符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及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的相关管控要求。
二、项目在设计、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应做好以下工作。
（一）严格落实各项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勘探期大气污染物主要是施工扬尘和钻探工作产生的柴油挥发的有机废气等。施工单位应对施工场地开挖土方采取苫盖措施，同时对工程区进行经常性的洒水；对于已完成的勘查点，应及时进行土方回填；探矿过程采取湿式作业方式，并设置洒水抑尘措施。探矿施工使用的柴油机组应采用符合国家相关检验标准且质量合格的机械设备，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
（二）严格落实各项水污染防治措施。工程勘查期可能产生的水环境污染主要来自钻探泥浆废水（含涌水）和施工人员生活污水。建设单位应在现场设置泥浆罐，钻探过程中应将产生的涌水随钻探废水一起进入泥浆罐沉淀后回用于钻孔泥浆配置，有涌水时并且满足补水量后，不再进行补水，若涌水量大需另外再设置泥浆罐进行收集。钻孔废水循环使用，施工结束后泥浆和废水全部运往锡林浩特新业再生资源有限公司锡林浩特市阿尔善镇再生资源集中处理站处理，不得落地。涌水经沉淀池沉淀后回用于钻探作业；针对施工人员生活污水设置旱厕，定期收集处置。
（三）严格落实固体废物处理措施。项目勘探期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主要包括钻探泥浆、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等。在钻探作业中，建设单位应将钻探循环泥浆从钻孔返出后经管道引排至泥浆循环罐（泥浆不落地），通过沉淀处理后，上清液循环利用，不得外排。施工结束后泥浆和废水全部运往锡林浩特新业再生资源有限公司锡林浩特市阿尔善镇再生资源集中处理站处理，不得落地；施工期建筑垃圾与生活垃圾应分类堆放、分别处置，禁止乱堆乱倒；勘探厂区应设置生活垃圾箱（桶），固定地点堆放，分类收集，及时运往指定垃圾场卫生填埋处理。
（四）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措施。施工单位应在施工前对施工范围临时设施的布置要进行严格的审查，既少占草地，又方便施工；严格按照设计文件确定征占土地范围，进行地表植被的清理工作。施工前应对临时占地探矿区域表土剥离，占用的草地表层30cm土壤单独堆放，并设置截、排水沟、苫盖等措施，用于临时占地表土回覆；工程施工过程中，不允许将工程临时废渣随处乱排；场内运输车辆严格按照指定运输道路行驶，不得驶入其他植被区；加强对野生动植物的保护，禁止引种带有病虫害的植物。施工结束后，建设单位必须对施工破坏植被而造成裸露的土地立即整治利用，对钻孔进行封孔回填，尽量采用冰草、羊草、披碱草等当地乡土种进行植被恢复，重建与周边自然生态相协调的植物群落，保护和恢复区域生物多样性。
（五）严格落实噪声防治措施。主要噪声源为钻机、柴油发电机、泥浆泵等机械设备运转时产生的噪声。施工单位必须选用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施工机具和运输车辆，尽量选用低噪声的施工机械和工艺，严格限制使用高噪设备；施工应严格控制高噪声施工设备运行时段，按照《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要求，严禁夜间22：00～6：00施工，避免因夜间施工扰民。
三、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
（一）要将环境保护措施纳入初步设计报告并落实环保设施投资概算。
（二）要将环境保护设施建设纳入施工合同，保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进度和资金。
（三）项目竣工后须按规定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运。
四、我局委托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西乌旗分局对该项目各项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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